
臺中市政府因應 COVID-19 疫情防疫規範 
109.03.23 版 

一、 各類活動規範 

 適用範圍：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主辦的活動，但特殊情形專案簽准之活動除外。 

 活動類型及規範 

 

活動類型 規範 

室內活動(未滿 100 人) 

戶外活動(未滿 500 人) 
由主辦機關依防疫措施自行管理。 

室內活動(100 人以上未滿 300

人) 

戶外活動(500 人以上) 

不建議辦理，如有必要舉辦，由主辦單位進行風險

評估、查核及訂定防疫應變計畫，送衛生局審核。 

室內活動 300 人以上 禁止辦理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協辦、

指導或補助民間辦理之活動 
建議比照本規範辦理，並由主管機關逕行審查。 

民間自辦之活動 
建議比照本規範辦理，並參照中央公佈之公眾集會

因應指引規劃。 

 活動舉辦之相關規範 

 室內場域 戶外場域 

必要條件 

1. 空氣流通或通風換氣良好 

2. 全體人員全程配戴口罩 

3. 不設飲食攤位及無飲食行為 

1. 人與人應保持大於 1 公尺距離 

2. 工作人員配戴口罩，參加人員視

疫情變化而定 

基本防疫

措施 

1. 入口處安排專人管制出入，專人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得視需要調整該空

間的容留人數。 

2. 參加者座位應以固定位置安排。 

3. 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包括姓名、服務單位、聯絡電話、14 天內境外旅遊

史等） 

4. 禁止有發燒（額溫≧37.5 度、耳溫≧38 度）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症者參加活

動，若有相關症狀者，應主動向衛生單位通報進行後續就醫轉銜處置。 

5. 活動場域內空間及用具事先清潔消毒，並提供洗手設備、擦手紙、乾洗手

消毒液及口罩備用。 

6. 於活動會場張貼呼吸道禮節、手部消毒等宣導海報、單張。 

7. 對於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

病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孕婦等，建議避免

參與各類型活動。 

註： 

1. 防疫應變計畫內容包括應變機制規劃、防疫宣導規劃、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準備、參加者住宿

規劃及工作人員健康管理計畫等，並落實相關防疫準備與措施。 



二、 訪客、洽公、物流、會議及用餐規範： 

（一） 適用範圍：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 

（二） 訪客或洽公人員均須實名登記，且應全程戴上口罩。 

（三） 物流/外送或郵務人員限一樓交貨。 

（四） 對外會議全部全程戴口罩。 

（五） 內部會議保持 1 公尺距離或間隔空座位安排或間隔戴口罩。 

（六） 未戴口罩禁止交談。 

（七） 無法依上面規則戴口罩者，應該採視訊會議。 

（八） 用餐儘量外帶或限單排座位或設隔板並禁止交談。  

三、 本規範將依中央規定及疫情變化適時調整。 

 

 

 

 

 

 

 

 

 

 

 

 

 

 

 

 

 

 

 

 

 

 

 

 

 

 



 

風險評估自我查檢表 

評估指標 風險低 風險高 

1.參加者資訊(流行地區旅遊

史、確診病例接觸史) 
□能掌握 □無法掌握 

2.活動空間 
□室外 

□通風換氣良好 

□室內 

□通風換氣不良 

3.活動參加者之間的距離 □人與人距離大於 1 公尺 □人與人距離小於 1 公尺 

4.活動參加者位置 □固定位置 □不固定位置 

5.活動持續時間 □短 □長 

6.手部衛生及配戴口罩 □可落實 □不能落實 

 

防疫應變計畫訂定內容 
1. 應變機制規劃 

集會活動環境規劃(如現場動線規劃及疑似個案暫時隔離或安置空間)、醫療支援、建

立相關單位之聯繫窗口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流程。 

2. 防疫宣導規劃 

透過多元管道向參加者宣導生病在家休息不參加集會活動 

3. 防疫設施及防護用品準備 

活動空間預先清潔消毒/規劃防疫設施/隔離安置場所及備妥相關防護用品 

4. 參加者住宿規劃 

應預先選擇合法建築物且依法辦理或設置相關安全設備及設施，並為通風、環境衛

生良好及有足夠洗手設施之住宿場所，且儘量避免安排多人集中於同一房間。 

5. 工作人員健康管理計畫 

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倘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呼吸道症狀或腹瀉

等，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 

6. 落實相關防疫準備與措施 

• 工作人員得於活動現場即時衛教或勸導民眾配合避免疾病傳播之行為。 

• 維持活動現場及住宿場所環境衛生，並供應足量的清潔防護用品。 

 


